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 

理事長選舉、罷免辦法 

中華民國 92年 11月 21日訂定 

中華民國 99年 3月第 1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3 月第 2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3 月第 3次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3 月第 4次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3 月第 5次修正 

 

第一條 

第二條 

本辦法依本會章程第十三、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本會選舉、罷免理事長得設選監委員會處理選舉事務，選監委員會由理監事推選會員 

擔任，並選任無候選人資格之理監事為召集人，函請上級工會派員監選，主管機關得 

派員指導。 

理事長選舉應由本會製定選票，並加蓋本會印信及選監委員會召集人印章。 

第三條 本會設理事長一名，採候選人登記制，由全體會員以無記名單記法辦理，並與會員代 

表大會代表選舉同時集中舉行，其投票日為連續兩個工作日，會員得擇選適當時間於 

投票期間行使選舉權。 

第四條 

第五條 

本會會員除受停權外，均具有選舉、罷免理事長之權。 

凡本會會員除受停權外，入會滿一年並未擔任事業處副處長、總隊長、副總隊長、主 

任秘書、總工程司、副總工程司、專門委員、科長、主任職務者，均得參加理事長選 

舉。 

第六條 

第七條 

理事長之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但以一次為限。 

理事長當選人為當然之代表、理事及常務理事。 

若同時為該小組得票數最高之會員代表，其小組會員代表資格由次高票者遞補，並由 

第三高票者為候補代表，亦即理事長當選人不佔原會員分組所產生之會員代表名額。 

本會理事十一人內含理事長當然理事一人，常務理事三人內含理事長當然常務理事一 

人。 

第八條 登記為理事長候選人時，應備妥本會規定之登記表及繳交保證金新臺幣叁萬元整，並 

於規定時間內向本會辦理。登記表或保證金不合規定，或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均 

不予受理。 

前項保證金，於選舉結果公告後十日內無息退還，但有以下情形者，保證金不予發還，視 

為捐助本會之贊助款： 

候選人完成候選登記，但於登記截止日後撤回登記。 

候選人得票數未達會員投票數十分之一者。 

第九條 

第十條 

選舉公告應於選舉投票前四十日公告之。自公告日起本會公布訊息或使用會務資源， 

應保持中立，以公平、公正原則處理選務事宜。 

候選人登記應自公告日起十五日內，親自向本會辦理候選人登記手續，不受理電 

話、通訊、代理人登記。候選人登記截止後三日內，選票上之號次由選監委員會審 

查後公開抽籤決定。候選人名單，應於選舉投票日前十日公告。 



 

  

 

 

第十一條 理事長選舉應由會員親自投選，並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 

一、其票數相同者，於當場抽籤決定之。 

二、理事長得票較多者，其得票數未超過全體會員投票數三分之一以上時，由新任 

會員代表行使當選與否同意權，超過出席會員代表三分之二同意時為當選，未 

超過時應由全體會員就最高得票數前兩名理事長候選人，重新辦理選舉，同額 

競選時亦同。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理事長之罷免案，經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代表總額三分之一之連署，應召開臨時會 

員代表大會，經應出席代表過半數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後，會員代 

表大會應為罷免案成立之宣告。前項罷免案宣告成立後三日內，會員代表大會應將 

罷免案連同罷免理由書及被罷免人答辯書移送本會辦理。 

本會應於收到會員代表大會移送之罷免理由書及答辯書次日起一星期內公告： 

一、罷免投票日期及投票起、止時間。 

二、罷免理由書。 

三、答辯書。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罷免案宣告成立之日起，任何人不得有罷免或阻止罷免之宣傳活動。 

罷免案經會員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理事長非經就任之日起滿六個月，不得罷免；罷免案如經否決，在本任期內不得再 

以同一理由提出罷免。 

第十七條 罷免案成立後，理事長遺缺暫由常務理事推選代理，並於二個月內儘速辦理改選。 

惟罷免案成立後，所遺留之任期未滿一年半時，則不辦理改選，由候補理事遞補為 

理 事 ， 並 由 十 五位理事中補選一名常務理事，再由五名常務理事互選一名為理事長；理事長請辭 

或出缺時亦同。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理事長選舉完畢，由選監委員當場公布開票統計結果。 

選票由選監委員簽封後交理事會保管，並將選舉結果連同當選名單報請臺北市政府 

勞工局核備，由臺北市政府核發當選證書。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七條 理事長當選人為當

然之代表、理事及

常務理事。 

若同時為該小組得

票數最高之會員代

表，其小組會員代

表資格由次高票者

遞補，並由第三高

票者為候補代表，

亦即理事長當選人

不佔原會員分組所

產生之會員代表名

額。本會理事十五

人內含理事長當然

理事一人，常務理

事五人內含理事長

當然常務理事一

人。 

理事長當選人為當

然之代表、理事及

常務理事。 

若同時為該小組得票

數最高之會員代表，

其小組會員代表資格

由次高票者遞補，並

由第三高票者為候補

代表，亦即理事長當

選人不佔原會員分組

所產生之會員代表名

額。本會理事十一人

內含理事長當然理事

一人，常務理事三人

內含理事長當然常務

理事一人。 

為符合本會章程第十三條規

定： 

本會會員人數五百人以下時，

置理事九人；會員人數超過五

百人時，每逾五百人增置理事

二人，理事名額最多不得超過

二十七人；候補理事名額不得

超過理事名額二分之一。 

理事人數每逾三人置監事一

人；候補監事名額不得超過監

事名額二分之一。 

理事及監事由會員代表大會就

會員中選任之。 

 但擔任水處之副處長、總隊

長、副總隊長、主 

任秘書、總工程司、專門委

員、副總工程司、科長、主

任，不得擔任理事及監事。 

修正前後對照表(111年 3月) 

 


